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軍侵上訴字第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琳聖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楊啟志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不服褔建金門地方法院113年

度軍侵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軍偵字第52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現役軍人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之罪者，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依各該規定處罰，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7款定有

明文。次按現役軍人非戰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44條至第46條

及第76條第1項之罪者，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軍事審

判法第1條第2項第1款亦有明文。查上訴人即被告甲○○於

民國109年8月25日入伍，為海軍志願役士兵，本件案發後，

於112年12月16日退伍，此有戶役政資訊網站之被告個人兵

籍資料、國防部參謀本部人事參謀次長室113年7月19日國人

勤務字第1130193196號函附卷可佐（見原審禁閱卷第27頁、

原審卷第139頁）。是被告為本案犯行時，為現役軍人，其

於非戰時犯本案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罪，屬陸海空軍刑法第

76條第1項第7款所規定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之罪，依軍事審

判法第1條第2項第1款規定，應依刑事訴訟法規定追訴、處

罰，故本院自有審判權，先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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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件被告經檢察官起訴涉犯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對於未滿14

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2

項、第5項之引誘少年被拍攝性影像未遂等罪，所犯係屬性

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之性侵害犯罪，亦係兒童及少年性剝削

防制條例所規範之犯罪，因本院所製作之本案判決係屬必須

公示之文書，為避免被害人即代號BY000-A112015號女子(00

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之身分遭揭露，

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第69條第2項、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4條第3

項前段規定，對於A女及其法定代理人BY000-A112015A、BY0

00-A112015B(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之姓名、年籍等足資識別

其身分之資訊均予以隱匿，合先敘明。

三、審理範圍：被告提起上訴後，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明

示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提起上訴，並撤回其他部分之上

訴，有準備程序筆錄、刑事部分撤回上訴狀、審判程序筆錄

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0至61、69、100頁）。是依刑事訴

訟法第348條第3項、第354條規定，本院之審理範圍僅限於

原判決科刑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

條等其他部分，並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作為量刑審查之依

據，合先敘明。

貳、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伊於案發時年僅22歲，與A女因網路交

友結識成為男女朋友，因而為本案性行為，相較之危害程度

尚屬較小，犯罪情狀顯可憫恕，有法重情輕之情形，應有刑

法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之適用。又伊犯後坦承犯行，因告訴

人等並無與伊洽談和解意願，實非伊無和解、賠償之誠意，

應得從輕量刑。原審未審酌上情，就伊所犯各罪及所定應執

行刑均屬過重，請予從輕量刑並酌定較輕之應執行刑等語。

參、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原審審理結果，認被告罪證明確，適用刑法第227條第1項、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2項、第5項等規定，並

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說明審酌被告與A女原係男女朋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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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明知A女為未滿14歲之幼齡少年，性自主決定意識發展

未臻成熟，竟對A女為本件性交行為，及引誘A女拍攝性影像

未遂，所為對A女之身心健康及人格發展均有不良影響。又

被告雖就本案犯行認罪，然犯後並未積極向A女及其法定代

理人致歉及表達和解之意，反而要求A女更換聯絡方式，以

規避其法定代理人之監督，猶可見被告犯後態度未佳。並考

量被告犯罪之手段、情節、性交行為態樣較為輕微，兼衡被

告之素行、於原審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狀況等一切

情狀，就所犯現役軍人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共5

罪，各量處有期徒刑各3年2月；就所犯引誘使少年自行拍攝

性影像未遂罪，共2罪，各量處有期徒刑1年9月。復權衡被

告所犯各罪之犯罪態樣、時間間隔、整體犯罪非難評價等因

素，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6月。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

量刑亦屬妥適。至原判決就被告所犯現役軍人對未滿14歲之

女子為性交罪，漏未引用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7款，

固有未洽，惟適用法律結果並無違誤，且經本院告知被告涉

犯之上開罪名（見本院卷第59至60、100頁），並予被告及

選任辯護人表示意見之機會，已無礙被告之防禦權，尚不構

成撤銷改判之事由，附此敘明。

二、被告雖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主張原判決就其

所犯各罪及定其應執行刑均屬過重云云。惟查：

　㈠按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係裁判上之減輕，必

以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認為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

者，始有其適用。如別有法定減輕之事由，應先依法定減輕

事由減輕其刑後，猶嫌過重時，始得為之。本件被告為滿足

一己私慾，罔顧A女人格、心理發展之健全，對心智尚未發

育成熟之A女為性交行為，並引誘A女拍攝性影像，幸未得

逞，均已損及A女對性自主界限及兩性關係之認知與正常發

展，犯罪情狀尚非輕微。就被告所犯全部犯罪情節以觀，並

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本院認並無何情輕法重而有刑罰過苛

之憾，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之餘地。況且，就被告所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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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誘A女被拍攝性影像未遂罪部分，原審依刑法第25條第2項

規定減輕其刑後，各量處有期徒刑1年9月，以其減得之刑與

犯罪情節相較，更無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科以最低刑度

仍嫌過重之情，要無從再予酌減其刑。是被告所請，難認可

採。

　㈡次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

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

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

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

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查

被告所為現役軍人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罪部分，法定本

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原判決就所犯5罪，各量處

有期徒刑3年2月；就引誘少年被拍攝性影像未遂罪部分，法

定本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0萬元以下罰

金，原判決就所犯2罪，經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後，各量處有期徒刑1年9月，已近法定最低刑度，均無過重

可言。又被告所犯上開共7罪，於各刑中之最長期為有期徒

刑3年2月，各刑合併之刑期為有期徒刑19年4月，為本件定

應執行刑之上限，原審定其應執行之刑為有期徒刑5年6月，

較定應執行刑之上限，顯已屬從輕量處，符合恤刑之理念，

且未逾越法律限制範圍。另被告迄至本院辯論終結時，仍未

能與告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達成民事和解，且A女之法定代

理人BY000-A112015A（母親）、BY000-A112015B（父親）於

本院審理時，當庭陳明被告之上訴再度對其家庭造成傷害，

且對被告所處之刑，無法改變發生在A女身上所做的事情等

語，BY000-A112015A於陳述時，仍聲音顫抖、語帶哽咽（見

本院卷第107、109頁），足見被告所為對A女及其家庭所造

成之傷害要非輕微。則被告於上訴後，本件原審之量刑基礎

並無何改變。本院綜合上開各情，認原審量處之刑及所定其

應執行刑，合於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無不適當之情

事。是認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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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岱君、施家榮提起公訴，檢察官謝肇晶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庭審判長法　官　李文賢

　　　　　　　　　　　　　　　　法　官　陳瑞水

　　　　　　　　　　　　　　　　法　官　許志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相符。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鴻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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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軍侵上訴字第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琳聖








選任辯護人  楊啟志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不服褔建金門地方法院113年度軍侵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軍偵字第5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現役軍人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之罪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各該規定處罰，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次按現役軍人非戰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44條至第46條及第76條第1項之罪者，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軍事審判法第1條第2項第1款亦有明文。查上訴人即被告甲○○於民國109年8月25日入伍，為海軍志願役士兵，本件案發後，於112年12月16日退伍，此有戶役政資訊網站之被告個人兵籍資料、國防部參謀本部人事參謀次長室113年7月19日國人勤務字第1130193196號函附卷可佐（見原審禁閱卷第27頁、原審卷第139頁）。是被告為本案犯行時，為現役軍人，其於非戰時犯本案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罪，屬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7款所規定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之罪，依軍事審判法第1條第2項第1款規定，應依刑事訴訟法規定追訴、處罰，故本院自有審判權，先予敘明。
二、本件被告經檢察官起訴涉犯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2項、第5項之引誘少年被拍攝性影像未遂等罪，所犯係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之性侵害犯罪，亦係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所規範之犯罪，因本院所製作之本案判決係屬必須公示之文書，為避免被害人即代號BY000-A112015號女子(0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之身分遭揭露，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4條第3項前段規定，對於A女及其法定代理人BY000-A112015A、BY000-A112015B(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之姓名、年籍等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訊均予以隱匿，合先敘明。
三、審理範圍：被告提起上訴後，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明示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提起上訴，並撤回其他部分之上訴，有準備程序筆錄、刑事部分撤回上訴狀、審判程序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0至61、69、100頁）。是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第354條規定，本院之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科刑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等其他部分，並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作為量刑審查之依據，合先敘明。
貳、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伊於案發時年僅22歲，與A女因網路交友結識成為男女朋友，因而為本案性行為，相較之危害程度尚屬較小，犯罪情狀顯可憫恕，有法重情輕之情形，應有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之適用。又伊犯後坦承犯行，因告訴人等並無與伊洽談和解意願，實非伊無和解、賠償之誠意，應得從輕量刑。原審未審酌上情，就伊所犯各罪及所定應執行刑均屬過重，請予從輕量刑並酌定較輕之應執行刑等語。
參、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原審審理結果，認被告罪證明確，適用刑法第227條第1項、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2項、第5項等規定，並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說明審酌被告與A女原係男女朋友關係，明知A女為未滿14歲之幼齡少年，性自主決定意識發展未臻成熟，竟對A女為本件性交行為，及引誘A女拍攝性影像未遂，所為對A女之身心健康及人格發展均有不良影響。又被告雖就本案犯行認罪，然犯後並未積極向A女及其法定代理人致歉及表達和解之意，反而要求A女更換聯絡方式，以規避其法定代理人之監督，猶可見被告犯後態度未佳。並考量被告犯罪之手段、情節、性交行為態樣較為輕微，兼衡被告之素行、於原審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狀況等一切情狀，就所犯現役軍人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共5罪，各量處有期徒刑各3年2月；就所犯引誘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未遂罪，共2罪，各量處有期徒刑1年9月。復權衡被告所犯各罪之犯罪態樣、時間間隔、整體犯罪非難評價等因素，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6月。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至原判決就被告所犯現役軍人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罪，漏未引用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7款，固有未洽，惟適用法律結果並無違誤，且經本院告知被告涉犯之上開罪名（見本院卷第59至60、100頁），並予被告及選任辯護人表示意見之機會，已無礙被告之防禦權，尚不構成撤銷改判之事由，附此敘明。
二、被告雖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主張原判決就其所犯各罪及定其應執行刑均屬過重云云。惟查：
　㈠按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係裁判上之減輕，必以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認為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如別有法定減輕之事由，應先依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嫌過重時，始得為之。本件被告為滿足一己私慾，罔顧A女人格、心理發展之健全，對心智尚未發育成熟之A女為性交行為，並引誘A女拍攝性影像，幸未得逞，均已損及A女對性自主界限及兩性關係之認知與正常發展，犯罪情狀尚非輕微。就被告所犯全部犯罪情節以觀，並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本院認並無何情輕法重而有刑罰過苛之憾，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之餘地。況且，就被告所犯引誘A女被拍攝性影像未遂罪部分，原審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各量處有期徒刑1年9月，以其減得之刑與犯罪情節相較，更無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之情，要無從再予酌減其刑。是被告所請，難認可採。
　㈡次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查被告所為現役軍人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罪部分，法定本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原判決就所犯5罪，各量處有期徒刑3年2月；就引誘少年被拍攝性影像未遂罪部分，法定本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0萬元以下罰金，原判決就所犯2罪，經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各量處有期徒刑1年9月，已近法定最低刑度，均無過重可言。又被告所犯上開共7罪，於各刑中之最長期為有期徒刑3年2月，各刑合併之刑期為有期徒刑19年4月，為本件定應執行刑之上限，原審定其應執行之刑為有期徒刑5年6月，較定應執行刑之上限，顯已屬從輕量處，符合恤刑之理念，且未逾越法律限制範圍。另被告迄至本院辯論終結時，仍未能與告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達成民事和解，且A女之法定代理人BY000-A112015A（母親）、BY000-A112015B（父親）於本院審理時，當庭陳明被告之上訴再度對其家庭造成傷害，且對被告所處之刑，無法改變發生在A女身上所做的事情等語，BY000-A112015A於陳述時，仍聲音顫抖、語帶哽咽（見本院卷第107、109頁），足見被告所為對A女及其家庭所造成之傷害要非輕微。則被告於上訴後，本件原審之量刑基礎並無何改變。本院綜合上開各情，認原審量處之刑及所定其應執行刑，合於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無不適當之情事。是認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岱君、施家榮提起公訴，檢察官謝肇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庭審判長法　官　李文賢
　　　　　　　　　　　　　　　　法　官　陳瑞水
　　　　　　　　　　　　　　　　法　官　許志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相符。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鴻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軍侵上訴字第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琳聖




選任辯護人  楊啟志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不服褔建金門地方法院113年
度軍侵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軍偵字第52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現役軍人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之罪者，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依各該規定處罰，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7款定有
    明文。次按現役軍人非戰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44條至第46條
    及第76條第1項之罪者，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軍事審
    判法第1條第2項第1款亦有明文。查上訴人即被告甲○○於民
    國109年8月25日入伍，為海軍志願役士兵，本件案發後，於
    112年12月16日退伍，此有戶役政資訊網站之被告個人兵籍
    資料、國防部參謀本部人事參謀次長室113年7月19日國人勤
    務字第1130193196號函附卷可佐（見原審禁閱卷第27頁、原
    審卷第139頁）。是被告為本案犯行時，為現役軍人，其於
    非戰時犯本案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罪，屬陸海空軍刑法第76
    條第1項第7款所規定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之罪，依軍事審判
    法第1條第2項第1款規定，應依刑事訴訟法規定追訴、處罰
    ，故本院自有審判權，先予敘明。
二、本件被告經檢察官起訴涉犯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對於未滿14
    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2
    項、第5項之引誘少年被拍攝性影像未遂等罪，所犯係屬性
    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之性侵害犯罪，亦係兒童及少年性剝削
    防制條例所規範之犯罪，因本院所製作之本案判決係屬必須
    公示之文書，為避免被害人即代號BY000-A112015號女子(00
    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之身分遭揭露，
    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第69條第2項、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4條第3
    項前段規定，對於A女及其法定代理人BY000-A112015A、BY0
    00-A112015B(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之姓名、年籍等足資識別
    其身分之資訊均予以隱匿，合先敘明。
三、審理範圍：被告提起上訴後，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明
    示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提起上訴，並撤回其他部分之上
    訴，有準備程序筆錄、刑事部分撤回上訴狀、審判程序筆錄
    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0至61、69、100頁）。是依刑事訴
    訟法第348條第3項、第354條規定，本院之審理範圍僅限於
    原判決科刑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
    條等其他部分，並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作為量刑審查之依
    據，合先敘明。
貳、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伊於案發時年僅22歲，與A女因網路交
    友結識成為男女朋友，因而為本案性行為，相較之危害程度
    尚屬較小，犯罪情狀顯可憫恕，有法重情輕之情形，應有刑
    法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之適用。又伊犯後坦承犯行，因告訴
    人等並無與伊洽談和解意願，實非伊無和解、賠償之誠意，
    應得從輕量刑。原審未審酌上情，就伊所犯各罪及所定應執
    行刑均屬過重，請予從輕量刑並酌定較輕之應執行刑等語。
參、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原審審理結果，認被告罪證明確，適用刑法第227條第1項、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2項、第5項等規定，並
    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說明審酌被告與A女原係男女朋友關
    係，明知A女為未滿14歲之幼齡少年，性自主決定意識發展
    未臻成熟，竟對A女為本件性交行為，及引誘A女拍攝性影像
    未遂，所為對A女之身心健康及人格發展均有不良影響。又
    被告雖就本案犯行認罪，然犯後並未積極向A女及其法定代
    理人致歉及表達和解之意，反而要求A女更換聯絡方式，以
    規避其法定代理人之監督，猶可見被告犯後態度未佳。並考
    量被告犯罪之手段、情節、性交行為態樣較為輕微，兼衡被
    告之素行、於原審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狀況等一切
    情狀，就所犯現役軍人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共5罪
    ，各量處有期徒刑各3年2月；就所犯引誘使少年自行拍攝性
    影像未遂罪，共2罪，各量處有期徒刑1年9月。復權衡被告
    所犯各罪之犯罪態樣、時間間隔、整體犯罪非難評價等因素
    ，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6月。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
    刑亦屬妥適。至原判決就被告所犯現役軍人對未滿14歲之女
    子為性交罪，漏未引用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7款，固
    有未洽，惟適用法律結果並無違誤，且經本院告知被告涉犯
    之上開罪名（見本院卷第59至60、100頁），並予被告及選
    任辯護人表示意見之機會，已無礙被告之防禦權，尚不構成
    撤銷改判之事由，附此敘明。
二、被告雖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主張原判決就其
    所犯各罪及定其應執行刑均屬過重云云。惟查：
　㈠按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係裁判上之減輕，必
    以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認為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者
    ，始有其適用。如別有法定減輕之事由，應先依法定減輕事
    由減輕其刑後，猶嫌過重時，始得為之。本件被告為滿足一
    己私慾，罔顧A女人格、心理發展之健全，對心智尚未發育
    成熟之A女為性交行為，並引誘A女拍攝性影像，幸未得逞，
    均已損及A女對性自主界限及兩性關係之認知與正常發展，
    犯罪情狀尚非輕微。就被告所犯全部犯罪情節以觀，並無特
    殊之原因與環境，本院認並無何情輕法重而有刑罰過苛之憾
    ，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之餘地。況且，就被告所犯引誘
    A女被拍攝性影像未遂罪部分，原審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
    減輕其刑後，各量處有期徒刑1年9月，以其減得之刑與犯罪
    情節相較，更無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科以最低刑度仍嫌
    過重之情，要無從再予酌減其刑。是被告所請，難認可採。
　㈡次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
    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
    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
    ，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
    ，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查被
    告所為現役軍人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罪部分，法定本刑
    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原判決就所犯5罪，各量處有
    期徒刑3年2月；就引誘少年被拍攝性影像未遂罪部分，法定
    本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0萬元以下罰金
    ，原判決就所犯2罪，經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
    ，各量處有期徒刑1年9月，已近法定最低刑度，均無過重可
    言。又被告所犯上開共7罪，於各刑中之最長期為有期徒刑3
    年2月，各刑合併之刑期為有期徒刑19年4月，為本件定應執
    行刑之上限，原審定其應執行之刑為有期徒刑5年6月，較定
    應執行刑之上限，顯已屬從輕量處，符合恤刑之理念，且未
    逾越法律限制範圍。另被告迄至本院辯論終結時，仍未能與
    告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達成民事和解，且A女之法定代理人B
    Y000-A112015A（母親）、BY000-A112015B（父親）於本院
    審理時，當庭陳明被告之上訴再度對其家庭造成傷害，且對
    被告所處之刑，無法改變發生在A女身上所做的事情等語，B
    Y000-A112015A於陳述時，仍聲音顫抖、語帶哽咽（見本院
    卷第107、109頁），足見被告所為對A女及其家庭所造成之
    傷害要非輕微。則被告於上訴後，本件原審之量刑基礎並無
    何改變。本院綜合上開各情，認原審量處之刑及所定其應執
    行刑，合於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無不適當之情事。是
    認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岱君、施家榮提起公訴，檢察官謝肇晶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庭審判長法　官　李文賢
　　　　　　　　　　　　　　　　法　官　陳瑞水
　　　　　　　　　　　　　　　　法　官　許志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相符。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鴻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軍侵上訴字第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琳聖




選任辯護人  楊啟志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不服褔建金門地方法院113年度軍侵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軍偵字第5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現役軍人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之罪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各該規定處罰，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次按現役軍人非戰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44條至第46條及第76條第1項之罪者，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軍事審判法第1條第2項第1款亦有明文。查上訴人即被告甲○○於民國109年8月25日入伍，為海軍志願役士兵，本件案發後，於112年12月16日退伍，此有戶役政資訊網站之被告個人兵籍資料、國防部參謀本部人事參謀次長室113年7月19日國人勤務字第1130193196號函附卷可佐（見原審禁閱卷第27頁、原審卷第139頁）。是被告為本案犯行時，為現役軍人，其於非戰時犯本案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罪，屬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7款所規定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之罪，依軍事審判法第1條第2項第1款規定，應依刑事訴訟法規定追訴、處罰，故本院自有審判權，先予敘明。
二、本件被告經檢察官起訴涉犯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2項、第5項之引誘少年被拍攝性影像未遂等罪，所犯係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之性侵害犯罪，亦係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所規範之犯罪，因本院所製作之本案判決係屬必須公示之文書，為避免被害人即代號BY000-A112015號女子(0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之身分遭揭露，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4條第3項前段規定，對於A女及其法定代理人BY000-A112015A、BY000-A112015B(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之姓名、年籍等足資識別其身分之資訊均予以隱匿，合先敘明。
三、審理範圍：被告提起上訴後，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明示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提起上訴，並撤回其他部分之上訴，有準備程序筆錄、刑事部分撤回上訴狀、審判程序筆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0至61、69、100頁）。是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第354條規定，本院之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科刑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等其他部分，並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作為量刑審查之依據，合先敘明。
貳、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伊於案發時年僅22歲，與A女因網路交友結識成為男女朋友，因而為本案性行為，相較之危害程度尚屬較小，犯罪情狀顯可憫恕，有法重情輕之情形，應有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之適用。又伊犯後坦承犯行，因告訴人等並無與伊洽談和解意願，實非伊無和解、賠償之誠意，應得從輕量刑。原審未審酌上情，就伊所犯各罪及所定應執行刑均屬過重，請予從輕量刑並酌定較輕之應執行刑等語。
參、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原審審理結果，認被告罪證明確，適用刑法第227條第1項、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2項、第5項等規定，並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說明審酌被告與A女原係男女朋友關係，明知A女為未滿14歲之幼齡少年，性自主決定意識發展未臻成熟，竟對A女為本件性交行為，及引誘A女拍攝性影像未遂，所為對A女之身心健康及人格發展均有不良影響。又被告雖就本案犯行認罪，然犯後並未積極向A女及其法定代理人致歉及表達和解之意，反而要求A女更換聯絡方式，以規避其法定代理人之監督，猶可見被告犯後態度未佳。並考量被告犯罪之手段、情節、性交行為態樣較為輕微，兼衡被告之素行、於原審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狀況等一切情狀，就所犯現役軍人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共5罪，各量處有期徒刑各3年2月；就所犯引誘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未遂罪，共2罪，各量處有期徒刑1年9月。復權衡被告所犯各罪之犯罪態樣、時間間隔、整體犯罪非難評價等因素，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6月。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至原判決就被告所犯現役軍人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罪，漏未引用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7款，固有未洽，惟適用法律結果並無違誤，且經本院告知被告涉犯之上開罪名（見本院卷第59至60、100頁），並予被告及選任辯護人表示意見之機會，已無礙被告之防禦權，尚不構成撤銷改判之事由，附此敘明。
二、被告雖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主張原判決就其所犯各罪及定其應執行刑均屬過重云云。惟查：
　㈠按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係裁判上之減輕，必以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認為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如別有法定減輕之事由，應先依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嫌過重時，始得為之。本件被告為滿足一己私慾，罔顧A女人格、心理發展之健全，對心智尚未發育成熟之A女為性交行為，並引誘A女拍攝性影像，幸未得逞，均已損及A女對性自主界限及兩性關係之認知與正常發展，犯罪情狀尚非輕微。就被告所犯全部犯罪情節以觀，並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本院認並無何情輕法重而有刑罰過苛之憾，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之餘地。況且，就被告所犯引誘A女被拍攝性影像未遂罪部分，原審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各量處有期徒刑1年9月，以其減得之刑與犯罪情節相較，更無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之情，要無從再予酌減其刑。是被告所請，難認可採。
　㈡次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查被告所為現役軍人對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罪部分，法定本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原判決就所犯5罪，各量處有期徒刑3年2月；就引誘少年被拍攝性影像未遂罪部分，法定本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0萬元以下罰金，原判決就所犯2罪，經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各量處有期徒刑1年9月，已近法定最低刑度，均無過重可言。又被告所犯上開共7罪，於各刑中之最長期為有期徒刑3年2月，各刑合併之刑期為有期徒刑19年4月，為本件定應執行刑之上限，原審定其應執行之刑為有期徒刑5年6月，較定應執行刑之上限，顯已屬從輕量處，符合恤刑之理念，且未逾越法律限制範圍。另被告迄至本院辯論終結時，仍未能與告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達成民事和解，且A女之法定代理人BY000-A112015A（母親）、BY000-A112015B（父親）於本院審理時，當庭陳明被告之上訴再度對其家庭造成傷害，且對被告所處之刑，無法改變發生在A女身上所做的事情等語，BY000-A112015A於陳述時，仍聲音顫抖、語帶哽咽（見本院卷第107、109頁），足見被告所為對A女及其家庭所造成之傷害要非輕微。則被告於上訴後，本件原審之量刑基礎並無何改變。本院綜合上開各情，認原審量處之刑及所定其應執行刑，合於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無不適當之情事。是認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岱君、施家榮提起公訴，檢察官謝肇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庭審判長法　官　李文賢
　　　　　　　　　　　　　　　　法　官　陳瑞水
　　　　　　　　　　　　　　　　法　官　許志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相符。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蔡鴻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